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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ITS 0013-2014《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第2部分：媒体访问控制层和物理层规范； 

——第3部分：网络层和应用层规范； 

——第4部分：设备应用规范 

本部分为T/ITS 0013-2014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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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4部分：设备应用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设备的架构、应用总则、技术要求、数据结构、

应用接口和应用安全。 

本部分适用于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中专用短程通信设备的设计、开发、运行和维护。本标准是

制定具体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中专用短程通信设备的技术实现标准、质量测评标准及工程标准的依

据。  

本部分适用于合作式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可应用于出行服务、汽车辅助驾驶、交通运输安全、

交通管理、电子收费、运输管理等智能交通通信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0606-2006 智能运输系统 数据字典要求 

GB/T 31024.1-2014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1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GB/T 31024.2-2014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2部分：媒体访问控制层和物理

层规范 

GB/T 20851.4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4部分：设备应用 

3  术语及定义 

GB/T 31024.1-2014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1部分：总体技术要求中定义的术语，

适用于本部分。 

3.1   

移动终端  

指可移动的个人设备， 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持机等。 

4  缩略语 

OBU：车载设备（On Board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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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 ：路侧设备（Road Side Unit） 

RSU ：合作式智能运输路侧设备（Cooperative ITS Road Side Equipment） 

TRSU：电子收费路侧设备（Toll Collection Road side Equipment） 

ESAM：内嵌安全访问模块（Embedded Security Access Module） 

DSRC：专用短程通信（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TDES：三重数据加密标准（Triple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ETC ：电子收费（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OBD：车载诊断系统（On-Board Diagnostics） 

ICC：集成电路卡（Integrated Circuit Card） 

5  应用总则 

5.1  专用短程通信系统构成 

专用短程通信系统由前端系统和后台应用支撑系统组成。前端系统包括 RSU、OBU 和应用设备。 

RSU 和 OBU 实现合作式智能交通应用的无线通信、信息安全、通信设备维护相关功能。应用

设备完成与具体应用强相关的应用功能，如：卫星导航定位功能、车辆控制功能、人机交互功能、

OBD 车机通信功能等。 

典型的专用短程通信系统构成如图 1 所示。 

RSU

应用设备 OBU RSU

应用支撑系统

OBU

车载应用扩展接口
A

车车通信接口
V

车路通信接口
R

车路通信接口
R 应用系统控制接口

C

OBU

 

图 1  典型的专用短程通信系统构成 

 

注：虚线方框中的内容为本部分所涉及内容。 

在图 1 的系统框架内，OBU 与 OBU 之间及 OBU 与 RSU 之间通讯应支持 GB/T xxxx-xxxx 合作

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相关规范。满足各类优先级消息的广播和点对点通信功能。 

以合作式智能交通系统出行服务中的路侧信息广播为例，应用消息过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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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用消息过程 

本规范规定 OBU 和 RSU 的 DSRC 协议相关技术要求，不涉及应用设备和应用支撑系统。OBU

和RSU所支持的DSRC协议是指GB/T xxxx-xxxx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所规定的物理

层、MAC 层、网络层、应用层协议。 

本规范中的 OBU 和 RSU 设备应支持生命安全、行驶辅助和增值服务三类应用，并应根据合作

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程通信第 3 部分的规定，满足上述三类应用的通信时延、优先级划分要求。 

5.2  OBU 一般数据规定 

OBU 存储所安装车辆的相关信息，便于支持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的多种应用，如：交通运输安

全、交通管理、运输管理、电子收费等要求车辆唯一标识的场合。 

OBU 为满足生命安全类应用，应支持高优先级、低时延的短包数据快速收发。此类数据调用

DSRC 应用层生命安全应用接口实现。此类应用数据的收发优先级和时延，在第 3 部分中规定。 

OBU 在行驶辅助和增值服务两类应用中，会涉及路径规划、监管、电子商务、收费等操作，因

此 OBU 内应存储相关的车辆信息，便于应用软件认证和数据分析。与此相关车辆信息应在 OBU 内

采用加密存储。 

OBU 应设置安全访问模块或者达到同样安全等级的芯片，用于存储上述加密信息。加密数据的

内容和访问规则由该系统的运营方确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产
业
联
盟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产
业
联
盟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产
业
联
盟
 



T/ITS 0013.4-2014 

4 

5.3  RSU 一般数据规定 

RSU 应支持基于 MIB 的网络管理协议，相关 MIB 条目和与管理平台间的认证连接过程应符合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程通信第 3 部分中规定。 

RSU 应对应用管理平台下发的应用 MIB 做固化保存，RSU 在掉电、重启后，应能够从自身固

件中恢复应用 MIB，并继续提供所要求的服务。 

RSU 应支持第 3 部分中规定的对应用的安全维护、注册授权功能。提供服务的应用软件应按照

DSRC 应用层规范所规定的认证流程，实现安全、可信的接入。RSU 中应设置安全访问模块或者达

到同样安全等级的芯片，实现与应用软件的双向交互认证。 

RSU 应唯一接入运营方的应用平台，按上述要求接受该应用平台的管理，并与该应用平台之间

交换业务数据。对其他第三方应用的认证、授权、订阅等管理，应由运营方的应用平台完成，以降

低 RSU 的设备复杂度。  

5.4  合作式 DSRC 设备支持的应用类型与通信接口 

合作式 DSRC 设备应支持生命安全应用、行驶辅助应用和增值服务应用三类应用。DSRC 设备

之间的接口如图 1 所示，分为车路通信接口、车车通信接口、应用系统控制接口和车载应用扩展接

口。以下分别做出规定。 

DSRC 设备在为应用提供通信服务时，应调用应用层接口，将该服务关联到一个应用优先级。

所有的车路协同专用短距离通信应用都必须被关联到一个特定的逻辑信道类型，用于数据包的传输。

应用优先级的划分和服务质量指标，在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程通信 第 3 部分做出规定。 

5.4.1  车路通信接口 

5.4.1.1  紧急安全消息广播 

DSRC 设备应根据应用平台下发的应用服务 MIB 指示，将紧急安全消息广播服务与生命安全类

关联。 

RSU 在提供紧急安全消息广播时，应调用与生命安全类相符的收发接口，满足应用对服务质量

的要求。RSU 在配置紧急安全消息广播业务后，应在 DSA 信道中广播该业务能力，并使用合适的

优先级参数。 

OBU 在应用设备注册紧急安全消息服务请求时，应调用与生命安全类相符的收发接口，保证该

类别消息的服务质量要求。OBU 应保持对 DSA 信道的侦听，当收到紧急安全广播业务能力时，实

时切换到所广播的 SCH 上接收该指定 SCH 的业务消息广播。切换时延应小于 5ms。 

SCH 的分配与指定过程和 OBU 获取 RSU 广播 SCH 的过程应符合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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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信第 3 部分中规定。 

5.4.1.2  拥堵控制与收费（用于电子收费、监管等定点应用） 

DSRC 设备应根据应用平台下发的应用服务 MIB 指示，将拥堵控制与收费业务与行驶辅助应用

类关联。 

RSU 在提供拥堵控制与收费功能时，应调用与行驶辅助应用类相符的收发接口，满足应用对服

务质量的要求。RSU 在配置拥堵控制与收费功能后，应在 DSA 信道中广播该业务能力。 

OBU 在应用设备注册拥堵控制与收费服务时，应调用与行驶辅助应用类相符的收发接口，保证

该类别消息的服务质量要求。OBU 应保持对 DSA 信道的侦听，当收到拥堵控制与收费业务能力时，

发起到该 RSU 设备的请求，以获取该广播所在的业务信道（SCH），并在该指定 SCH 上完成业务消

息交互。 

SCH 的分配与指定过程和 OBU 获取 RSU 广播 SCH 的过程应符合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

程通信第 3 部分中规定。 

OBU 在接入 SCH 后，应首先上报车辆信息。RSU 收到此消息后，上传应用平台，用于统计等

拥堵监管需求。同时 RSU 应判断该 OBU 所处位置是否在收费区域内时，如果 OBU 在收费区域内，

则 RSU 应启动 GB/T 20851 收费模块，唤醒 OBU 内的 GB/T 20851 模块，与 OBU 完成收费交互。收

费交互应满足 GB/T 20851 系列标准。 

5.4.1.3  出行服务信息推送 

DSRC 设备应根据应用平台下发的应用服务 MIB 指示，将出行服务信息推送与增值服务应用类

关联。 

RSU 在提供出行服务信息推送功能时，应调用与增值服务应用类相符的收发接口，满足应用对

服务质量的要求。RSU 在配置出行信息服务功能后，应在 DSA 信道中广播该业务能力。 

OBU 在应用设备注册出行信息服务时，应调用与增值服务应用类相符的收发接口，保证该类别

消息的服务质量要求。OBU 应保持对 DSA 信道的侦听，当收到出行信息服务业务能力时，发起到

该 RSU 设备的请求，以获取该广播所在的业务信道（SCH），并在该指定 SCH 上完成业务消息交互。 

SCH 的分配与指定过程和 OBU 获取 RSU 广播 SCH 的过程应符合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

程通信第 3 部分中规定。 

OBU 在接入 SCH 后，可首先上报车辆信息。RSU 收到此消息后，应上传应用平台，用于个性

化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OBU 收到该 SCH 信道的出行信息服务路侧广播后，应支持对其中文本服务信息的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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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U 同时应支持为该 SCH 信道的绑定 IPV6 协议栈，在获取路侧广播后，通过标准的 HTTP/HTTPS

或其他互联网协议，访问广播报文内包含的进一步信息地址（FurtherInfoId）并下载相关服务信息。 

5.4.2  车车通信接口 

接口网络层与应用层协议应《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3 部分：网络层及应用层》。 

5.4.2.1  基本安全消息广播 

OBU 应支持通过 DSA 信道广播生命安全类基本安全消息。基本安全消息的协议应符合《合作

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3 部分：网络层及应用层》。 

5.4.3  应用系统控制接口 

应用支撑系统与合作式智能运输 RSU 之间的应用通信协议分为应用支撑系统向 RSU 发起的操

作请求和响应以及 RSU 向应用支撑系统发起的操作提示和响应两类服务原语。 

以上两部分接口宜采用网口通信，保证无线宽带通信下的数据通信效率。 

5.4.4  车载应用扩展接口 

为保证应用设备与 DSRC OBU 设备的相对独立性，应用设备与 OBU 之间可采用成熟通用的接

口实现扩展。当应用设备为车载设备时，宜采用有线接口如 CAN 总线、232 串口等。 

当应用设备为个人手持设备时，宜采用微功耗模式的蓝牙协议，既有利于降低对 OBU 的耗电需

求，又有利于与已有移动终端对接扩展，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6  关键设备总体技术要求 

6.1  OBU 总体技术要求 

6.1.1  无线链路通信 

OBU 与 RSU 之间的链路层、媒体访问控制层、物理层通信协议应符合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

用短程通信第 1、2、3 相关部分的相关规定。 

OBU 与移动终端之间的接口，宜采用蓝牙规范。 

6.1.2  安全 

OBU 应提供安全访问模块后者达到同样安全等级的芯片，以存放访问控制、数据加密秘钥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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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应用信息。 

OBU 应支持 TDES 算法的数据存取和访问控制。 

OBU 应支持与 RSU 之间的数据加密传输。 

OBU 与应用设备之间（A 接口）宜采用蓝牙协议，并应支持蓝牙协议中规定的相关加密要求。 

6.1.3  信息存储 

OBU 内应存储 4.3 各类应用所需的车辆相关信息。车辆相关信息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表 1 信息存储 

序号 字段名称 ASN.1类型 字段内容 

1 Width  车辆宽度 

2 Length  车辆长度 

3 height  车辆高度 

4 bumpers  保险杠高度 

5 mass  车辆质量, 

6 trailerWeight  拖车重量 

7 Type  车辆类型 

8 VehicleIdent  车辆标识 

9 Reserved  保留 

10 Reserved  保留 

 

6.1.4  部件 

6.1.4.1  标准配置部件 

OBU 应配置以下功能部件： 

1）符合合作式智能运输 DSRC 通信模块，用于车路、车车通信； 

2）符合 GB/T 20851 2007 系列标准的电子收费 DSRC 通信模块，用于拥堵收费应用； 

3）支持 ICC 读写接口，用于拥堵收费应用； 

4）符合车载单元扩展接口，用于和车载应用设备互通； 

5）符合蓝牙标准的个人终端扩展通信模块，用于实现 OBU 与移动互联网连接。 

OBU 配置的合作式智能运输 DSRC 通信模块应支持至少同时在 3 个 DSRC 无线信道收发数据，

满足不同优先级数据的并行接收和发送。 

6.1.4.2  防拆卸与恢复 

根据 GB/T 31024.1-2014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1 部分 总体技术要求中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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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业务种类，大部分业务种类都需要 OBU 设备与车辆一一对应捆绑。因此 OBU 应具备防止用

户拆卸功能，一旦被拆卸，应当立即在 OBU 内的相应信息存储区中设置相应标志字节/标志位。 

因拆卸而引起的 OBU 应用失效应能够通过软件设置的方式得到恢复。 

6.1.5  程序和应用的更新 

OBU 应支持程序和应用更新，更新可采用蓝牙方式、DSRC 方式或有线方式。 

6.1.6  接口数据转发 

OBU 应支持图 1 中的 V 接口、R 接口、A 接口和 T 接口之间的两两转发。保证 OBU 能够提供

各类应用所需的数据。 

6.1.7  可靠性 

OBU 平均无故障时间应大于 50000h。 

6.1.8  平均免维护时间 

车辆后装 OBU 平均免维护时间不小于 2 年。 

6.1.9  环境条件 

车辆后装 OBU 环境条件应符合: 

1) 工作温度: 一般要求-25℃～+70℃(寒区-40℃～+70℃) ； 

2) 存储温度:-40℃～+70℃； 

3) 相对工作湿度:5%～100%； 

4) 静电:8kV； 

5) 振动:应符合 GB/T 2423.13；  

6) 冲击:应符合 GB/T 2423.6 试验 Eb 和导则。 

6.2  RSU 总体技术要求 

6.2.1  设备总体方案 

RSU 设备应包含至少一套 DSRC 射频收发模块，该射频收发模块应支持同时在 3 个 DSRC 无线

信道收发数据。其中至少 1 个信道用于传送低时延、高优先级的生命安全类应用数据。其他信道用

于区分不同业务数据的优先级。 

RSU 根据应用不同，应支持联机工作和脱机工作。RSU 在联机工作状态下，应实时接收来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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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心的指令，执行相应的数据发送功能。RSU 在脱机工作情况下，应实现道路基础设施状态警告、

交通信息服务等与后台数据无需实时同步的应用。 

RSU 应支持与应用支撑系统之间的服务原语，满足不同应用的实时短程通信需求。 

6.2.2  DSRC 无线链路通信 

RSU 应支持 GB/T XXXX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程通信第 1、2、3 部分的 DSRC 通信协议。

设备内应至少支持一个 DSRC 通信模块。 

RSU 应支持外部命令，启动或关闭 DSRC 射频接口。 

6.2.3  安全 

RSU 应具有符合 ISO/IEC7816 要求的 PSAM 卡座接口，支持对符合 JR/T0025 安全交易规范要

求的 PSAM 的透明指令操作。PSAM 卡通信速率不低于 56kbps。单次 TDES 计算时间不大于 250μs。 

6.2.4  有线接口 

RSU 应采用以太网接口与应用支撑系统连接。 

RSU 应支持 IPV4/IPV6 双协议栈。 

RSU 应具有维护串口，用于现场程序升级和问题定位。 

6.2.5  程序和应用的更新与配置 

RSU 应具有通过应用支撑平台或维护串口对程序和应用更新的能力。 

程序与应用的相关配置应支持在设备中断电保存，在下次上电后应能够自动读取原有配置并恢

复运行。设备的配置数据应支持后台查看，便于数据校验。 

设备的所有配置项应支持缺省值，有利于简化设备部署。 

设备的配置文件应支持导出和导入，在设备故障更换时，可快速导入前期数据，恢复正常运行。 

对 RSU 设备的配置与更新应支持用户认证，防止对配置数据的非法篡改。 

6.2.6  安装 

固定安装方式的 RSU 设备支持户外安装，防护等级应满足 GB 4203 的要求，并可采用路侧或者

顶挂方式。宜采用路侧安装方式，降低施工难度和成本。 

RSU 设备应支持独立的射频天线模块，通过线缆与设备主体连接，便于实现较为灵活的区域覆

盖；也可同时支持天线与设备主体一体化方式，便于在个别地点快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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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独立射频天线模块时，支持的最大线缆长度应不小于 200 米。 

RSU 设备应支持 LED 灯显示，便于直观显示设备工作状态。 

6.2.7  通信区域 

RSU 通信区域应支持通过改变 RSU 天线发射功率和接收信号范围动态可调。通信范围最大 100

米，最小 5 米。 

6.2.8  设备定位功能 

RSU 设备应支持对自身位置的周期性定位，定位方式可采用卫星定位、地面差分信号等。定位

周期宜不低于 1Hz。该定位信息可用于车路通信时的位置信息指示。 

RSU 设备应支持北斗卫星定位授时，可选支持 GPS 定位授时，以实现精确的时间同步。 

RSU 设备应支持与上位机之间的时间同步，同步机制不在本规范中定义，可采用任意网络时间

同步协议。 

6.2.9  可靠性 

RSU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应大于 70000h。 

6.2.10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应符合：  

1) 工作温度：一般要求-20℃～+85℃(寒区-40℃～+85℃) ;  

2) 存储温度：-40℃～+85℃;  

3) 工作电压：220 VDC 

4) 相对工作湿度：4%～100%;  

5) 静电：8kV;  

6) 振动：应符合 GB/T 2423.13;  

7) 冲击：应符合 GB/T 2423.6 试验 Eb 和导则;  

8) 盐雾：应符合 GB/T 2423.18； 

9) 雷击：抗 4kV 10/200μs 雷击； 

10) IP 67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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